
雲林縣斗南鎮加強重要節日安全維護工作慰問金發放作業要點 

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15日雲南鎮民字第 1120300548號函訂定 

一、雲林縣斗南鎮公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為確保加強重要節日安全維護

工作期間公共安全，防止各項災害發生，運用民間守望相助巡守隊

協助維護治安、執行各項防救災勤務，為慰勉其協勤之辛勞，並參

酌內政部「建立全國社區治安維護體系-守望相助再出發推行方

案」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發放對象：本鎮各里或社區守望相助組織。 

三、經費來源：依年度編列之預算額度內執行。 

四、慰問金發放標準：辦理加強重要節日安全維護工作期間協勤之守望

相助巡守隊慰問費用，以現金發放，每隊不超過貳萬元為原則。 

五、慰問金發放方式：本所擇期辦理慰問工作，由守望相助巡守隊簽收

領款收據後發放。 

六、申請程序： 

(一)申請慰問金時應填列加強重要節日安全維護工作慰問金申請表（如

附件）。 

(二)由本所民政課彙整簽辦，經鎮長核定後，得以預算借支方式辦理發

放。 

七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 

八、本要點經陳鎮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加強重要節日安全維護工作慰問金申請表 

申 請 單 位 資 料 

單 位 名 稱  電話  

負 責 人  身分證字號  

蓋章  隊 ( 地 ) 址  

申 請 金 額  

守 望 相 助 巡 守 隊 概 況 

隊 名  隊長  

加 強 重 要 

節 日 安 全 

維 護 工 作 

內 容 概 要 

 

預 期 效 益  

檢 附 文 件 

一、組織成員名冊。 

二、巡守區路線圖。 

 

附件 


